
认证认可协会七项工作获提升
为贯彻落实质检总局“质量和安全年”活动的总体部署和要求，认证认可协会于第一时间召开了质量和安全年活动动员大会，全面推进和深入开展“质量和安全年”活动。由于确定的工作目标、主要任务、工作要求和工作措施和实际工作紧密联系，认证认可协会“质量和安全年”活动取得了初步成效，七项工作质量在活动中获得了不同程度地提升。
一是加强行业自律，认证质量、认证有效性获得提升。
1．对《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管理体系价格暂行规定》实施２年来的情况进行认真的总结和分析，在已经完成的《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管理体系价格暂行规定（2009年修订）》的基础上，通过价格信息通报、价格检查使修订后的价格自律规范落到实处。

2．认证质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审核的质量和水平，协会采取措施，促进认证机构之间关于认证审核业务的交流，正面宣传认证，引导从业机构提高现场审核的能力，共同提高了认证有效性。发布《良好认证审核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试行）》和《良好认证咨询实践案例同行评议交流办法（试行）》，在上半年制定完成实施两个《办法》所需的配套文件，落实工作实施的各个环节，争取在下半年开始组织相应的同行评议交流活动。

二是认证人员考试工作进一步完善。
１.继续保持现有的认证人员统一笔试的形式，同时将更多领域的注册考试纳入到统一笔试中来，包括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信息安全管理体系等。

２.对考试大纲进一步修订和完善，同时要和教材的编写工作衔接和相互对应。

３.增加试题的数量并提高质量，建立出题的专家队伍，对试题适时进行更新和补充完善。建立统一的出题和组卷标准，依此尝试建立起一套电脑组题组卷的系统，逐步向无纸化答题转变。

4.加强对阅卷人的培训、管理和监督，使阅卷的一致性、准确性和公正性得到提升。

三是进一步完善注册系统，提升认证人员注册的有效性。
1.继续完善认证人员注册的网络系统和人员评价系统，使对申请人的评价及时、合理、严谨和有效。

2.提升认证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要提升咨询的质量，所以咨询人员能力就显得很重要，拟在已经建立咨询师注册制度的基础上尽快建立起网上的咨询师注册系统，使更多的咨询师能够获得及时和准确的注册，将更多的咨询人员纳入到协会的管理和服务范围。

3.加强对申投诉工作的管理和控制，对每一起涉及注册人员及其审核工作的投诉都要给予足够的重视。首先要进一步完善内部申投诉管理规定，其次要保证调查的严肃、快捷和准确，要将结果及时向上级行政管理部门报告，并对相关违规人员做出严肃处理。

4.要持续关注和跟踪国家的重点领域的认证工作，比如对有机产品、无公害农产品、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等与人民生命、健康、国家安全有关系的认证，关注其新的变化和动态，及时将最新的要求和变化体现到认证人员注册要求上来。 

四是为注册人员持续提高能力水平创造条件。
1.在严格执行注册制度的同时，高度重视注册人员的知识更新和能力持续提高问题，建立一套使用方便、操作简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设计合理的远程教育和培训系统，满足不同层次和专业的认证人员的需求。

2.加大对统编教材编写的投入。高水平的教材对认证人员准确地理解标准、掌握审核技能有重要意义，特别在实施统一笔试的情况下，统编教材尤为重要。首先完成ISO9001标准教材的编写工作。

五是探索提升行业诚信水平的评价体系和标准。
在高质量的完成《认证认可领域信用体系研究》课题研究的同时，初步完成《认证认可执业人员信用评价标准》、《认证认可机构信用评价标准》两个国家标准的草稿，并对两个标准在机构中开展试评。确定建立行业诚信体系和标准的可行性问题，研究加强行业诚信体系建设、提升行业诚信水平的措施和建议。

六是发挥《中国认证认可》杂志影响力，提升了宣传作用。
１.加大对认证认可事业正面宣传的力度，对行业内的重大政策和重要活动给予足够的关注和重视，做深度的跟踪和报道。
２.成为宣传认证认可法律法规的阵地。

３.配合“质量和安全年”，举办认证知识的普及宣传活动。
七是提升了服务会员的深度和广度。
行业自律和会员服务是协会的重要使命和责任，协会工作就是要充分体现全体会员的意志，要反映会员的心声，要能够通过提供有利于会员单位，有利于认证认可行业发展的服务项目，使会员单位受益，使整个认证认可行业受益。2009年3月25日，中国认证认可协会一届四次理事会暨一届五次常务理事会会议顺利召开，会上结合“质量和安全年”活动，提出要继续坚持已经实施的行之有效的自律措施，并要根据过去两个自律规范实施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改进完善，使行业自律的措施更加符合实际，更具有操作性，会议提出并通过的关于价格自律方面的修正案，就是这方面的具体措施。启动了新的自律机制，多管齐下，推动行业自律工作，发布《认证机构公平竞争规范——与认证证书有关的有违公平竞争行为约束（试行）》，并作为重点工作收录为《质检总局各部门（单位）“质量安全年”重点工作》目录第115条。扩大了服务范围，增加服务内容。协会结合学习和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调研过程中会员单位提出的建议意见，对不同的会员群的要求提供有针对性的服务，在服务范围、服务深度、服务内容、服务手段和服务方法等方面有所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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